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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必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1 年

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未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影响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1年 4月 2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悉数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事项，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自 2020 年 1月 1日

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公司存在的关联交易均由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不

存在向关联方或其他第三方输送不恰当利益的情形，并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履行了必要的内部程序，不存在现存的或潜在的争

议；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市场规律和公司实际，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

情形，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对于本公司 2021 年度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本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

熟悉资料和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

是必要的、有利的。相关协议的签署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对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  

监事会意见：此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交易行为符合公司利益，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

于确认 2019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2020

年 1月 1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公司预计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支付

薪酬总额不超过 850 万元。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除上述预计

的关联交易内容外，公司预计不发生向关联方经常采购或销售货物等其他日常性

关联交易。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实际情况为： 

1、日常性关联交易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支付

薪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税前薪酬总额（万元） 

王坚群 董事长、总经理 116.73 

刘英 董事 58.23 

薛晓明 董事 31.94 

夏帮华 董事 35.83 

汤双喜 
董事、财务总监、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71.39 

张元 独立董事 6.95 

徐作骏 独立董事 6.95 

彭程 独立董事 6.95 

李碧玉 监事会主席 36.94 

姜荷娟 监事 29.58 



肖兵 监事 11.98 

丁胜 副总经理 56.51 

何明 副总经理 46.39 

合计 — 516.38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除上述关联交易内容外，公司未发生向关

联方经常性采购或销售货物等其他日常性关联交易。 

2、偶发性关联交易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无偶发性关联交易。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1 年 1月 1 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预计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支付薪酬总额不超过 850万元。 

2021 年 1月 1 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除上述预计的关联交易内容外，公

司预计不发生向关联方经常采购或销售货物等其他日常性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的业务发展需要，交易价格为 

市场公允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 

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对关联方不会形成依赖。 

三、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江苏必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0日 

 


